 磋商公告
窗体顶端

项目概况
新农科实践教学高地二期（生态、作物缺素、植物绿色及草业实践）招标项目的潜在供应商应在南京市浦口区新城总部大厦B座515获取磋商文件，并于2023年8月29日上午9点0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响应文件。
一、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编号：ZF20230384（学校编号）JK23315(代理编号)
项目名称：新农科实践教学高地二期（生态、作物缺素、植物绿色及草业实践）
预算金额：116.4万元（人民币）
最高限价（如有）：116.4万元（人民币）
采购方式：竞争性磋商
采购需求：本工程为南京农业大学新农科实践教学高地建设二期项目，涉及生态区、作物缺素、植物绿色、草业实践四个区域。主要建设内容：新建田间道路、新建观鸟台、过路涵、下田坡道等，具体内容以图纸及清单为准。
合同履行期限：70日历天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近三年度任意一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复印件，或近三年度任意一年度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利润表）复印件；若供应商为本年度新成立企业，仅需提供最近一期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3）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
（4）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半年内（至少一个月）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相关材料）；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
（6）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无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是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仅接受中小微企业供应商投标，非中小微企业供应商投标为无效投标。（供应商须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编入响应文件。）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供应商具有施工总承包建筑工程三级及以上资质（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2）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3）项目经理1名，应具有二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建筑工程）证书，且具有有效的安全B类证。（提供注册建造师证书及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4）项目部其他人员要求：技术负责人1名，需具备建设工程类中级及以上职称证（提供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原件备查）；
（5）需提供所报本工程上述项目部管理团队各成员社保机构出具的2023年1月-2023年6月投标单位为其缴纳的养老保险金缴费证明材料【劳动保障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材料，须加盖社保中心章或社保中心参保缴费证明电子专用章（具有可验证的二维码或验证码）】。如无法提供相对应期间的社保缴纳证明的，请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减免企业社会保险费的通知》及有关文件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所报项目部管理团队成员必须为本单位在职未退休人员。
（6）供应商的其它要求（符合并提供承诺书）：
1）没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依法被取消投标资格且期限未满的；
2）未因为招投标活动中有违法违规和不良行为，被有关招投标行政监督部门公示且公示期限未满的；
3）未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或者财产被接管、冻结和破产状态；
4）企业没有因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安全生产事故等问题，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并在暂停期内的；
5）项目经理必须满足下列条件：①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受聘或者执业。②项目经理不得同时担任两个及以上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经理。
6）项目部管理人员在投标有效期内不得更换。
（7）项目经理须对安全施工作出承诺。（承诺书须项目经理本人签字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8）根据《关于建设工程企业资质有关事宜的通知》 建办市函[2022]361 号，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建筑业企业、工程监理企业资质，资质证书有效期于2023 年 12 月 30 日前期满的，统一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上述资质有效期将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自动延期，企业无需换领资质证书，原资质证书仍可用于工程招标投标等活动。
（9）拒绝下述供应商参加本次采购活动：
（1）响应人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响应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
（2）凡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响应人，不得再参加本项目的采购活动。
（3）响应人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三、获取磋商文件
时间：2023年8月16日至2023年8月23日，每天上午9:00至11:30，下午14:00至17:00。（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地点：南京市浦口区新城总部大厦B座515
方式：凡有意参加供应商，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携带相关材料至现场，审核通过后获取纸质盖章版磋商文件：
（1）介绍信（原件1份）；
（2）经办人身份证（1份加盖公章复印件，原件备查）； 
（3）营业执照（1份加盖公章复印件）
售价：￥600.0 元，本公告包含的招标文件售价总和
四、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3年8 月29日上午9时00分（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23年8 月29日上午9时00分（北京时间）

地点：南京市玄武区童卫路5号1928产业园8号楼5层502会议室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其他补充事宜
1、集中勘察现场和答疑：本次采购不组织集中勘察现场。供应商如对采购需求有疑问请与采购联系人沟通。
2、本公告发布媒体：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南京农业大学采招网（http://zbb.njau.edu.cn）。
3、响应文件份数：正本一份、副本二份、电子文档一份（U盘，应包含投标文件盖公章（红章）正本的PDF扫描件、工程量清单计价内容提供excel版本格式）、授权委托书一份(格式见附件3)。当纸质正本文件与副本、电子版文件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文件为准。电子版文件用于存档，供应商须承担前述不一致造成的不利后果。每份纸质文件须清楚标明“正本”或“副本”字样。一旦正本和副本不符，以正本为准。 
4、关于开标要求：供应商的授权委托人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达开标现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授权委托书原件参加开标会，否则其投标将被拒绝。每家供应商只允许委托代理人一人参加开标会，且委托代理人必须佩戴口罩，否则可能导致无法进入会场。
七、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南京农业大学　　　　　
地址：南京市童卫路　　　　　　　　
联系方式：陈老师，025-84395896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南京建凯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南京市浦口区新城总部大厦B座515　　　　　　　　　　　　
联系方式：姜工，025-83286879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姜工
电　话：025-83286879
